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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68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钢银电商为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

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钢银电商”）的客户在业

务开展过程中，存在融资担保的需求，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满足客

户需求，增强客户粘性，快速回笼资金，钢银电商拟为购买平台货物

的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，最高担保余额合计不超过 2 亿元。 

同时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在上

述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，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、签署相关法律

文件等。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钢银电商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全体董事

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二、担保人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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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司名称：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新三板挂牌公司，

代码:835092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671173033F 

法定代表人：朱军红 

住所：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号 5 楼 

注册资本：103,840.8702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2 月 15 日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“四技”服务；电子商务（不

得从事金融业务）；销售金属材料、金属制品、铁矿产品、生铁、钢

坯、焦炭、卷板、铁精粉、有色金属（不含贵重金属）、建材、木材、

化工原料及产品（除危险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炸

物品、易制毒化学品）、耐火材料、汽摩配件、机电设备、五金交电、

电子产品、通讯器材、港口装卸机械设备及零部件；第二类增值电信

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（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）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钢银电商 41.94%股权，钢银电商为公司的

控股子公司，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 

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43,549 41.94% 

2 亚东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,000 19.26% 

3 上海园联投资有限公司 8,400 8.09% 

4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8,222.30 7.92% 

5 其他 23,669.5702 22.7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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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103,840.8702 100.00%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 年 6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903,931.54 1,136,882.29 

负债总额 650,603.22 870,709.07 

其中：贷款总额 106,243.34 112,031.36 

流动负债总额 650,603.22 870,709.07 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- - 

净资产 253,328.33 266,173.21 

 
2018 年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 年 1-6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9,571,541.27 4,972,082.13 

利润总额 15,602.71 12,162.00 

净利润 15,415.51 12,084.53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钢银电商担保的对象仅限于在钢银电商平台上进行交易且经

过钢银电商和贷款银行共同认证的客户。 

客户的筛选标准具体如下： 

1.正面筛选标准： 

（1）客户与钢银电商平台达成具体的购货意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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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要求为在境内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，注册资本不

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； 

（3）具备借款人资格，符合合作商业银行的融资条件； 

（4）客户商业信誉良好，有履约能力，未与钢银电商发生过

债务纠纷。客户或客户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平台有一年以上

合作历史，在 12 个月以内有 6 笔以上交易记录，且累计交易金额

不低于 2,000 万元人民币； 

（5）客户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、本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、本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负面筛选标准： 

（1）客户的信贷业务被人民银行划分为不良、或出现过逾期

等重大违约记录的；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存在逃、废债行为

的，或存在严重不良行为影响企业经营的； 

（2）客户连续三年亏损、停止经营，或者实质已处于严重资

不抵债状态的； 

（3）客户近一年频繁变更法定代表人且存在多起被诉讼的金

额较大的案件； 

（4）客户法定代表人或对外投资的子公司处于被起诉（金额

较大）或在失信名单内的。 

四、业务模式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在货物采购中，钢银电商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，银行根据业务合

同向客户发放采购总金额 100%的贷款，并向客户收取采购总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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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%-20%的保证金，钢银电商为客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该贷款作为

采购货款，由银行通过受托支付方式支付到钢银电商的银行账户。钢

银电商执行采购合同，并根据客户还贷比例，钢银电商同比例将货权

转移至客户。 

钢银电商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，公司将根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

展或变化情况，按照信息披露要求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钢银电商为

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1. 该业务模式的合理性及担保的必要性 

该业务模式符合当前平台经济和供应链业务的发展趋势及政策

导向，各大商业银行、供应链核心企业都在竭力推出这种新型的供应

链授信融资模式，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

道，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。 

作为商业银行推广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合作伙伴，钢银电商平台拥

有真实的交易场景和较大的交易量，实现了物流、信息流、资金流闭

环，了解客户需求和资信状况，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。公司此举

旨在顺应形势发展需要，满足市场需求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借助

外部资金力量，增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，提升小微企业的融资水

平，同时有利于扩大钢银电商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市场份额。 

2.风控措施 

（1）客户资质审查。公司对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客户制定了严

格的筛选标准，并且该业务客户经过贷款银行审查，获得银行为此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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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授信额度。 

（2）贷款使用控制。钢银电商为客户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是以

双方签订业务合同为前提，该银行融资款项的特定用途为用于支付业

务合同项下的钢材采购。银行放贷后，该款项作为采购货款以受托支

付方式直接划转至钢银电商银行账户。 

（3）还贷履约保障。公司客户向银行借款须提前向银行支付合

同采购总金额的 10%-20%作为履约保证金，同时钢银电商根据客户

还贷比例将货权同比例释放至客户。 

（4）价格实时监控。钢银电商对货物价格实施动态的系统监控，

若货物价格下跌，达到合同采购货款总额的 5%，钢银电商有权要求

客户追加保证金，客户未按约定在两个工作日内追加保证金的，钢银

电商有权及时处置货物。 

3.本业务模式下，通过采取有效的风控措施，公司担保风险可控。

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为满足钢银电商的发展需要，董事会同意钢银电商为采用银行贷

款方式采购货物的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

115,875.72 万元，公司对外担保（不包含对子公司的担保）总额为 0

万元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.05%。 

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，亦无涉及诉讼的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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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。 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9日 


